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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20     

 

規則20 解決回合中之規則爭議；由裁判及委員會裁決 

目的：規則20含蓋在回合中，當球員應用規則有質疑時應如何處理，包含允許球員保有稍後

獲得裁決的權利之程序（比洞賽與比桿賽不同）。 

本條規則亦含蓋裁判被授權對事實問題做出裁決及應用規則之職權，裁判或委員會所做之裁

決對所有球員具有約束力。 

 

20.1 解決回合中之規則爭議 

    a.球員們必須避免不合理之延誤 

      球員在回合中尋求規則之協助時，決不可不合理延誤比賽： 

      ․如裁判或委員會無法及時在合理時間內提供對規則爭議之協助，則該球員必須決定

        要怎麼進行且必須繼續比賽。 

      ․該球員可以在比洞賽要求裁決（見規則20.1b(2)）或在比桿賽打二顆球（見規則

20.1c(3)），以保障自己的權利。 

    b.在比洞賽之規則爭議 

      (1) 以協議解決規則爭議。在回合中，該對抗組之二方球員可以協議如何解決規則爭

議： 

         ․即使該協議之事就規則而言是錯的，但只要該二方之球員並未蓄意同意忽略任何 

           規則或他們所知道的適用處罰（見規則1.3b(1)），則該協議之結果仍是有效的。 

       ․但如有裁判被指派陪同該組比賽，該裁判必須對引起他注意的規則爭議及時作

出裁決，且該組球員必須遵循此裁決。 

         在沒有裁判陪同的情況下，如該組的球員對規則的適用無法達成協議或有疑義， 

         二方之任一球員均可依規則20.1b(2)要求裁決。 

      (2) 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做出裁決之要求。當球員想要裁判或委員會決定規 

         則如何適用於自己或對手的比賽時，該球員可以提出裁決之要求。 

         如裁判或委員會無法及時在合理的時間內提供協助，該球員可以告知其對手當裁 

         判或委員會可以處理時再尋求嗣後的裁決，以此方式提出裁決之要求。 

         如球員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提出裁決之要求： 

         ․只有及時提出裁決之要求時才予以裁決，而是否及時將依據該球員意識到產生規 

           則爭議的事實之時間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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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在該組比賽最後一洞任一球員開始比賽之前球員意識到爭議的事實。當該 

              球員意識到爭議的事實時，裁決之要求必須在同組任一球員做一打擊以開始 

              另一洞比賽之前提出。

           當在該組比賽最後一洞比賽過程中或完成之後，球員才意識到爭議的事實。 

              裁決之要求必須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提出（見規則3.2a(5)）。 

         ․如該球員未於上述時間內提出裁決之要求，裁判或委員會將不予裁決；即使他 

           們是以錯誤的方式在應用那些規則，但這些有爭議的洞之比賽結果仍然有效。 

         如該球員對先前的洞提出裁決要求，除非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才予以裁決： 

         ․對手違反規則3.2d(1)（給予錯誤的已用之桿數），或規則3.2d(2)（未告知該球員自 

           己所遭致之處罰）， 

         ․該裁決之要求是基於，在正要打的下一洞該組尚未有任一球員做打擊以開始該

洞比賽之前，或如是在二洞之間在剛完成上一洞時，該球員所不知道的事實，且 

         ․在意識到相關之事實後，該球員及時（說明如上）提出裁決之要求。 

      (3) 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後才提出裁決之要求。當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後，球 

         員才提出裁決之要求時： 

         ․委員會只在下列二項條件同時適用時，才予以裁決： 

           該裁決之要求是基於該球員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所不知道的事實 

              ，且

           對手違反規則3.2d(1)（給予錯誤的已用之桿數），或規則3.2d(2)（未告知該球 

              員自己所遭致之處罰），且該對手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即已知悉自

己的違規。 

         ․授予這種裁決並無時間限制。 

      (4) 無權打二顆球。當比洞賽的球員對正確的程序不確定時，他無權以打二顆球的程序 

         打完該洞。該程序僅適用於比桿賽（見規則20.1c）。 

    c.在比桿賽之規則爭議 

      (1) 無權以協議的方式解決規則爭議。如裁判或委員會成員無法及時在合理時間內， 

         協助解決規則爭議時： 

         ․鼓勵球員對規則之適用互相幫助，但他們無權以協議的方式解決規則爭議，且他 

           們所可能達成的任何這類協議，對球員、裁判或委員會均無約束力。 

         ․球員在繳回自己的記分卡之前，應向委員會提出任何規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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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球員們應保障在競賽中的其他球員。為了保障所有其他球員的利益： 

         ․如某球員知道或相信，另一位球員違反或可能已違反規則，而該另一球員不認同 

           或不管此一違規，該球員應將此事告訴同組的其他球員、違規球員的記分員、

裁判或委員會。 

         ․這項舉發應在該球員意識到該規則爭議後迅速提出，且不可遲於同組其他球員繳 

           回記分卡之前提出，除非不可能這樣做。 

         如該球員未這樣做，而委員會認定這是違背高爾夫運動精神的嚴重脫序行為，則

委員會可以依規則1.2a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3) 當不確定要怎樣處理時，打二顆球。在打一洞時，不確定正確程序之球員可以免罰 

         以二顆球完成該洞之比賽： 

         ․該球員必須在不確定的情況發生後且在做打擊之前，做出要打二顆球之決定。 

         ․該球員應選擇以哪顆球計算桿數（如該球使用之程序是規則所允許），並在做打 

           擊之前先向他的記分員或另一位球員宣告該選擇。 

         ․若該球員沒有及時選擇，則先打的那顆球被視為是在他默許下所選擇的球。 

         ․該球員在繳回記分卡之前，即使該球員二顆球的桿數相同，也必須要向委員會 

           報告該情況之事實。如該球員未這樣做，他將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該球員在決定打第二球之前，先做了打擊： 

           則本條規則完全不適用，且要以該球員決定打第二球之前，先打的那顆球計 

              算桿數。

           但該球員打第二球並不致遭受處罰。

         依本條規則所打的第二球不同於規則18.3之暫定球。

      (4) 委員會對該洞桿數的裁定。當球員依上述(3)打二顆球時，委員會將以下列方式裁

定該球員在該洞之桿數： 

         ․ 如規則允許使用於所選擇的球之程序（無論是由該球員選擇或默許），則以該球 

            計算桿數。 

         ․ 如規則並不允許使用於所選擇的球之程序，但用於另一球之程序為規則所允許 

            時，則以所打的該另一球計算桿數。 

         ․ 如用於這二顆球之程序規則都不允許，則以所選擇的球計算桿數，除非該選擇 

            的球（不論是該球員的選擇或默許）是從錯誤的地方擊出且嚴重違規，在這 

           種情況下，則以另一球計算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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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二顆球都是從錯誤的地方擊出且都嚴重違規，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 經裁定不計的那顆球的所有桿數（包括僅因打該球之打擊桿數及罰桿數），將 

            不計入該球員該洞之桿數。 

         “規則允許使用的程序”意指：(a)原球是依其球位所處之狀態所擊打，且規則允 

         許從那裏打球；或(b)該被打的球是依規則之正確程序、正確方式及正確的地點成為 

         比賽狀態中的球。 

 

20.2 依規則對爭議裁決 

    a.由裁判裁決 

      裁判是由委員會指派，以決事實問題並應用規則的規則人員。 

      裁判對事實的決定或如何應用規則，球員必須遵循： 

      ․球員無權對裁判之裁決向委員會提出上訴。 

      ․裁判可以在作出裁決之前向委員會尋求協助，或將裁決提交委員會複審，但不要

求這樣做。 

      見委員會程序，第6條6C款：（說明裁判權限之範圍）。 

    b.由委員會裁決 

      當無裁判在場可以作出裁決時，或當裁判將裁決提交委員會複審時： 

      ․裁決將由委員會作出，且 

      ․委員會之裁決是最終的。 

      如委員會無法做成裁決，可以將該爭議提交R＆A的高爾夫規則委員會，它們的裁決將 

      是最終的裁決。 

    c.使用錄像證據時 “目視”準則之應用 

    當委員會在決定事實問題以做出裁決時，錄像證據的使用受“目視”準則之限制，如 

      下： 

      ․如錄像中所顯示的事實無法以目視的方式合理地看到，即使該錄像證據顯示有違規 

        ，但該錄像證據將不予理會。 

      ․即使當錄像證據依目視準則予以忽略時，但如該球員以別的方式察覺到確立違規的 

        事實（例如，該球員感覺到自己的球桿觸碰到沙坑內的沙子，即使這無法以目視的 

        方式看出），則規則之違反仍將成立。 

    d.何時錯誤的裁決將被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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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裁判或委員會作出的裁決稍後被發現是錯誤的： 

      ․如可行時，該裁決將依規則予以更正。 

      ․如更正已太遲，則該錯誤的裁決將仍有效。 

      在回合中或規則5.7a之比賽中止期間，如球員根據對裁判或委員會之指示合理的誤解 

      ，而採取違反某規則之行動（例如，當規則不允許時，撿起在比賽狀態中的球），並 

      無處罰 ，且該指示被視為錯誤的裁決。 

      見委員會程序，第6條6C款：（當已錯誤裁決時，委員會應如何處理）。 

    e.在該組比洞賽或比桿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後，取消球員之比賽資格 

      (1) 比洞賽。依規則1.2（嚴重脫序行為），或規則1.3b(1)（蓄意地忽略任何已知的處罰，  

         或與另一球員協議忽略任何規則或他們已知道的適用處罰），取消球員之比賽資格 

         並無時限。 

         甚至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後仍可以這樣做（見規則3.2a(5)）。 

         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後提出裁決之要求時，至於委員會在甚麼時機下才會

給予裁決，見規則20.1b(3)。 

      (2) 比桿賽。通常，比桿賽之競賽結束後，處罰決不可追加或更正。亦即： 

         ․當比賽結果依委員會之規定方式成為最終時；或 

         ․資格賽為比桿賽，接下來為比洞賽時，當球員已開球以開始他的第一場比洞賽 

           後。 

         但即使是在該場競賽結束後，如球員有下列情形時，他必須被取消比賽資格： 

         ․除了是未計入在競賽結束前該球員所不知悉有關一或更多的罰桿之外，如因其他 

           任何理由而有任一洞繳回的桿數低於實際所打的桿數（見規則3.3b(3)）， 

         ․在競賽結束之前，已知繳回之記分卡上所顯示之差點高於自己實際之差點，且

會影響用於調整該球員桿數之讓桿數（見規則3.3b(4)）， 

         ․在競賽結束前，他已知自己違反了其處罰為取消比賽資格之任何其他規則，或 

         ․與另一球員蓄意同意忽視任何規則或他們知道適用處罰（見規則 1.3b(1)）。 

         委員會在競賽結束後還是可以依規則 1.2（嚴重脫序行為）取消該球員之比賽資格。 

20.3 規則未含蓋的情況 

    任何規則未含蓋的情況應由委員會依下列原則做出裁決： 

    ․考量所有相關的情況，及 

    ․處理該情況之方式要合理、公正及依據規則處理類似情況時之一致性。 


